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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美國總統大選關鍵時刻，歐巴馬面臨共和黨對手羅姆尼強烈的「傾中」（對中國軟弱）指

控，也終於對中國展開貿易戰。他表示美國將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告，要求裁定北京對汽車

和汽車零件提供補貼為非法。接著又發布行政命令，禁止中資公司在美國收購並興建風力

發電廠。這是美國自老布希總統於 1990 年下令禁止大陸國企購買西雅圖飛機零件廠 22 年

來，首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阻止外國企業投資交易案，美國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是對自由

經濟體系的傷害。 

二、中共領導人也正面對國內壓力，十八大甫換屆，領導人必須表現強硬。國安局長蔡得勝在

立法院表示，習近平將更重視共產黨的利益，和過去中共領導人相較，他的對外與對台政

策，可能會趨向強硬。大陸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日前便批評美國干預自由貿易，聲稱貿易

保護主義只會讓全球經濟復甦遙遙無期。隨後，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訴，要求對美國制

裁大陸 22 項類產品補貼措施，成立專家小組進行審理。大陸商務部官員並要求美國，應承

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並解除對中國大陸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禁令，大陸自然

會增加對美國進口，雙方的貿易逆差數字也將會大幅降低。 

三、美國的「重返亞太政策」與「戰略再平衡布局」，包括具體強化與日本、澳洲、印度等國

的國防外交首長雙邊會議（2 加 2 戰略對話）；拉攏菲律賓、越南、印尼、泰國、新加坡、

緬甸、外蒙古等國，加入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聯合軍事演習陣營；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夥伴協定」的雙邊協商，企圖建立由美國主導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避免讓中國大陸積極

發展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兩岸經濟協議」（ECFA），以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

區」等，成為排除美國勢力的新興經貿集團等布局，確實已經促使中共領導人提高警覺，

並採取戒慎恐懼的態度因應。 

四、美中貿易戰擴大到對投資案的明令禁止，不但將傷害資本流動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對全

球經濟復甦更埋下隱憂，也可能引起中國報復。美中若爆發全面性經貿戰，絕對兩敗俱傷

，與美國和大陸經貿關係密切的台灣亦難置身事外。 

五、馬總統日前表示，TIFA 將於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展開復談，而與中國的 ECFA 後續談判，

也希望餘年可以完成。本席必須提醒相關單位，除了積極掌握時效完成相關談判之外，談

判的內容也一定要衡量大陸與美國間目前隱晦的情勢，為台灣謀求此間最大的利益。 

（三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家面臨整體財務困境，致使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制度陸續傳出財務警訊，政府決意推動年金

改革，特表芻議。台灣是標準「繳得少、領得多」的脆弱型

社會保險制度，因此，在啟動年金改革工程時，除了需要有

縝密規劃外，必須先釐清我國福利體制的定位，包括考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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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財務負擔能力，以及未來在社會保險制度中應承擔的責

任與功能角色。為保障老年經濟安全、減少政府財政壓力，

以及考量勞雇雙方的財務負擔能力，本席建議政府可參考透

過三層保障的年金制度來解決老年的經濟問題。因為；沒有

任何一種年金制度能「畢其功於一役」，所以需要推動三層

式或多層式的年金改革，以減輕政府對單一社會保險的財務

壓力，並確保民眾退休生活的基本所需。面對保險的財務困

局，不論政府或是民眾都應該有所體認。對政府言；費率不

可能無限制的調高，總有一天會碰到「天花板」；對民眾言

，退休經濟安全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是自己本身的責任，

任何「繳得少、領得多」的夢寐以求制度，終將都可能因財

務時空變遷的事實困扼而清醒，目前台灣及世界各國年金制

度所遭遇到的財務困境就是最好的寫照和提醒，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年金制度改革小組」召集人的副院長江宜樺在行政院召開記者會表示，年金制度

改革將秉持財務健全、社會公平、世代包容以及務實穩健四大原則，朝合理調整所得替代

率、適度提高保險費率反映保險成本、檢討退休年齡和給付計算基準、提高基金收益和政

府負最終支付責任等五大面向進行。江宜樺強調，年金制度攸關全體國人老年經濟保障，

政府會「嚴肅面對、審慎研擬」，一定會做「最後的保障者」。 

二、就社會保險年金制的改革，是國家的責任，在現行的勞保、公保或是國民年金法規中，都

已將這個責任化為法定名稱「老年給付」，其立法說明也定義為「保障老年基本經濟生活

的穩定」。但如果改革目標放在退休金制度的修正，則是企業雇主的責任，公務員是由國

家僱用，員工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領取退休金；勞工則是企業僱用，依據

「勞動基準法」辦理退休，同樣也有退休金可領。因為老年給付的年金與職務年資的退休

金，立法目的不同，企業與國家的責任各異，將「社會保險」與「退休制度」放在一起比

較，不可能會有令各方都滿意的結果。 

三、檢視西方國家推動年金改革的經驗，解決財務問題的措施不外乎：延長退休年齡、限制資

格條件、提高保險費率、降低給付金額，或是實施部分提存準備等。改革的方案雖然很多

，成功的典範卻不多見。尤其台灣又是「繳得少、領得多」的脆弱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

的阻力恐不亞於其他國家。因此，政府在啟動年金改革工程時，除了需要有縝密規畫外，

還必須先釐清我國福利體制的定位，包括考量政府的財務負擔能力，以及未來在社會保險

制度中應承擔的責任與功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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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保障老年經濟安全、減少政府財政壓力，以及考量勞雇雙方的財務負擔能力，建議政府

透過三層保障的年金制度來解決老年的經濟問題。就世界銀行對於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所提

出的三層次或者多層次制度設計，以及考量我國年金制度建立的特殊歷史背景，較適當的

改革方式如下： 

(一)將國民年金保險定位為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全民基礎年金，開放已參加軍、公教、勞

、農保的民眾自由參加，除了可擴大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的範圍、增加保費的收入外，

更可降低工作人口退休後落入年金貧窮的風險，同時亦能避免國民年金保險陷入逆選

擇的困境。 

(二)將現行各職業別老年退休保障制度視為附加公共年金，而勞退新制等則視為第二層職

業年金，並逐漸減少政府在附加公共年金上的角色（如公、勞保），以減輕政府財政

的負擔。 

（三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來醞釀檢討改進《環境影響評估法

》的聲音，籲請政府正視。以當前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局，環

評與經濟發展間的牴觸和矛盾，能就「現實需要」來研討是

件好事。姑先不談少數基本教義派人士動輒把「環境」做神

聖化描述，以環保是「保護大地的母親」為由，宣稱任何開

發都是對母親的傷害，致使相關討論溝通變的極為困難。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任何開發計畫在環評未審查通

過前，不得進行開發。而環評審查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保

署。也就是說；環保署對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任何開發計

畫，具有「否決權」。遍查世界各先進國家，從沒有「環保

機關具有否決權」的設計。而此法制設計正是造成今日台灣

環評問題重重的根本原因。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做環評

，本即是要落實「環保生根」的理想。但由於環保署的環評

否決是擋下各種開發案的唯一合法機制，故也變相成為另有

居心環保人士做各種干擾、岔題的最佳演場。不但常使環評

流程冗長，也使環評委員備受壓力，難以理性論事。尤其近

年拖延審查、民粹干擾、條件濫加等諸多企業批評的流弊，

已使得環評成為投資的重大不安變數，不止影響產業發展，

對國家經建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更已造成極大的阻力，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